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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 9448-1999《焊接与切割安全》，与GB 9448-199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对于焊接或切割作业的实施建立可控的安全管理体系方面的要求（见 4.2.1）；

b) 增加了对于现场管理及安全监督人员的要求（见 4.2.2）；

c) 增加了对于清洁剂、钎焊炉以及石棉材料的特别通风要求（见 6.4）；

d) 增加了对于公共演示展览的现场布置要求（见第 9章）；

e) 增加了氧燃气切割过程中对于氢系统使用的安全要求（见 11.1）；

f) 增加了激光焊接及切割、激光-电弧复合焊接安全要求（见第 15 章）；

g) 增加了钎焊安全要求（见第 16 章）；

h) 增加了摩擦焊安全要求（见第 18 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的历时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9448-1988；

——GB 9448-1999；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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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与切割安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实施焊接、切割操作过程中避免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本文件适用于安全实施焊接和切割作业的操作、管理和监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8965.2 防护服装 焊接服

GB 15578 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 30863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护 激光防护镜

GB 50031 乙炔站设计规范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T 2550 气体焊接设备 焊接、切割和类似作业用橡胶软管

GB/T 3609.1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1部分：焊接防护具

GB/T 3609.2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2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

GB/T 7144 气瓶颜色标志

GB/T 7247.1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

GB/T 7247.3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3部分：激光显示与表演指南

GB/T 7247.4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4部分：激光防护屏

GB/T 7247.14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4部分：用户指南

GB/T 15579.1 弧焊设备 第1部分：焊接电源

GB/T 18490.1 机械安全 激光加工机 第1部分：通用安全要求

GB/T 18490.2 机械安全 激光加工机 第2部分：手持式激光加工机安全要求

GB/T 20262 焊接、切割及类似工艺用气瓶减压器安全规范

GB/T 25295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

GB/T 29729 氢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

GB/T 43322 气焊设备 空气焊炬

GB/T 40337 气焊及相关工艺设备的气密性

GB/T 40371 气焊设备 焊接、切割及相关工艺设备用材料

GB/T 41861 气焊设备 焊接、切割及相关工艺设备用软管组件

GB/T 43917.1 焊接烟尘捕集和分离设备 第1部分：一般要求

GBZ/T 229.4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第4部分：噪声

GBZ/T 300.1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1部分：总则

JB/T 7947 气焊设备 焊接、切割及相关工艺用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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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10248 氧-汽油焊割设备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4.1 设备及操作

4.1.1 设备条件

所有运行使用中的焊接、切割设备应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存在安全隐患（如：安全性或可靠性不

足）时，应停止使用并由维修人员修理。

4.1.2 操作

所有的焊接与切割设备应按制造厂提供的操作说明书或规程使用，并且还应符合本文件要求。

4.1.3 带轮的重型移动设备

安装有滚轮的重型移动设备应确保安全定位，避免工作时的意外移动。

4.2 责任

管理者应对焊接或切割作业的实施建立可控的安全管理体系，应至少包括管理者、监督者和操作者

对焊接及切割作业安全实施负有的责任，以及管理与监督措施。

4.2.1 管理者

管理者应履行证书查验责任，雇佣持证人员进行焊接、切割动火作业。

管理者应对实施焊接及切割操作的人员及监督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设备的安全

操作、工艺的安全执行及应急措施等。

管理者有责任将焊接、切割可能引起的危害及后果以适当的方式（如：安全培训教育、口头或书面

说明、警告标识等）通告给实施操作的人员。

管理者应标明允许进行焊接、切割的区域，并建立必要的安全措施。

管理者应明确在每个区域内单独的焊接及切割操作规则，并确保每个有关人员对所涉及的危害有清

醒的认识并且了解相应的预防措施。

管理者应保证使用经过认可并检查合格的设备及工具、器具（诸如焊割机具、调节器、调压阀、焊

机、焊钳及人员防护装置）。

管理者应选择能够提供持证人员并具备安全实施焊接、切割作业能力的分包商，并向分包商管理层

说明工作现场特有的易燃材料或危险情况。

4.2.2 监督者

焊接或切割现场应设置监督者（现场管理和安全监督人员），监督者应对设备的安全管理及工艺的

安全执行负责。在实施监督职责的同时，他们还可担负如现场管理、技术指导、操作协作等其他职责。

监督者应保证：

——各类防护用品得到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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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适当地配置防火及灭火设备；

——指派火灾警戒人员；

——焊工在开始和继续作业前取得许可；

——所要求的焊接或切割作业规程得到遵循。

在不需要火灾警戒人员的场合，监督者应在焊接或切割作业完成后做最终检查，并组织消灭可能存

在的火灾隐患。

4.2.3 操作者

操作者应具备对特种作业人员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并清楚将要实施操作时可能产生的危害以及适用

于控制危害条件的程序。操作者应安全地使用设备，使之不会对生命及财产构成危害。

从事焊接、切割的动火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持焊接与热切割或建筑焊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上岗，

从事特种设备相关焊接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上岗，具备相应动火作业安全技能。

操作者只有在规定的安全条件得到满足并得到监督者许可的前提下，才可实施焊接或切割操作。

为防止其他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无意接触高温下的焊接产品，操作者应该设置热材料警示标志。

5 工作区域及人员的防护

5.1 工作区域的防护

5.1.1 设备

焊接设备、焊机、切割机具、钢瓶、电缆及其他器具应放置稳妥并保持良好的秩序，使之不会对附

近的作业或过往人员构成妨碍。

5.1.2 警告标志

焊接和切割区域应予以明确标明，并且应有必要的警告标志。

5.1.3 防护屏板

为了防止作业人员或邻近区域的其他人员受到焊接及切割电弧的辐射及飞溅伤害，应用不可燃或耐

火屏板（或屏罩）加以隔离保护。

5.1.4 反射率要求

在经常进行电弧焊接、激光焊接及切割的地方，相邻的墙壁和其他表面应具有低反射率。

5.1.5 焊接与切割隔间

在准许操作的地方、焊接与切割场所，必要时可用不可燃屏板或屏罩隔开形成焊接与切割隔间。

5.2 人身防护

在依据GB 39800.1选择防护用品的同时，还应做如下考虑：

5.2.1 眼睛及面部防护

作业人员在观察电弧时，应使用带有滤光镜的头罩或手持面罩，或佩戴安全镜、护目镜或其他合适

的眼镜。辅助人员亦应配戴类似的眼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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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罩及护目镜应符合 GB/T 3609.1以及 GB/T 3609.2的要求。

对于大面积观察（诸如培训、展示、演示及一些自动焊操作），可以使用一个大面积的滤光窗、幕

而不必使用单个的面罩、手提罩或护目镜。窗或幕材料应对观察者提供安全的保护效果、使其免受弧光、

碎渣飞溅的伤害。

头罩、手持面罩和护目镜应妥善维护，未经清洗不得更换使用人员。

镜片遮光号可参照表 1选择。

表 1 护目镜遮光号的选择指南

焊接方法 焊条尺寸，mm 电弧电流,A 最低遮光号 推荐遮光号
*

手工电弧焊

<2.5
2. 5-4
4-6.4
>6.4

<60
60-160
160-250
250-550

7
8
10
11

—
10
12
14

气体保护电弧焊及药芯焊

丝电弧焊
—

<60
60-160
160-250
250-500

7
10
10
10

—
11
12
14

钨极气体保护电弧焊 —
<50

50-100
150-500

8
8
10

10
12
14

空气碳弧切割 一
<50

150-500
10
11

12
14

等离子弧焊 —

<20
20-100
100-400
400-800

6
8
10
11

6-8
10
12
14

等离子弧切割 **）
<300

300-400
400-800

8
9
10

9
12
14

焊炬硬钎焊 — 一 — 3或 4

焊炬软钎焊 — 一 — 2

碳弧焊 — 一 — 14

气焊

板厚，mm
<3
3-13
>13

—
4或 5
5或 6
6或 8

气割

板厚，mm
<25

25-150
>150

—
3或 4
4或 5
5或 6

*根据经验，开始使用太暗的镜片难以看清焊接区，因而建议使用可看清焊接区的适宜镜片，但遮光

号不要低于下限值。在氧燃气焊或切割时焊炬产生亮光的地方，宜使用滤光镜以吸收操作视野范

围内的黄线或紫外线。

**这些数值适用于实际电弧清晰可见的地方，经验表明，当电弧被工件所遮蔽时，可以使用轻度的滤

光镜。

5.2.2 身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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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防护服

防护服应根据具体的焊接和切割操作特点选择。防护服应符合GB 8965.2的要求，并可以提供足够

的保护面积。

5.2.2.2 手套

所有焊工和切割工应佩戴耐火的防护手套（见附录 A）。

5.2.2.3 围裙

当身体前部需要对火花和辐射做附加保护时，应使用经久耐火的皮制或其他材质的围裙。

5.2.2.4 护腿

需要对腿做附加保护时，应使用耐火的护腿或其他等效的用具。

5.2.2.5 披肩、斗篷及套袖

在进行仰焊、切割或其他操作过程中，必要时应佩戴皮制或其他耐火材质的套袖或披肩罩，也可在

头罩下佩带耐火质地的斗篷以防头部灼伤。

5.2.2.6 其他防护

当噪声无法控制在 GBZ 2.2和 GBZ/T 229.4规定的允许声级范围内时，应采用保护装置（诸如耳套、

耳塞或用其他适当的方式保护）。

5.3 噪音控制

对于某些焊接及切割场合（如搅拌摩擦焊）应尽量控制噪声。当控制方法无法使得人员暴露在噪音

的允许范围内时，应使用个人防护装置，如耳塞。

5.4 呼吸保护设备

利用通风手段无法将作业区域内的空气污染降至允许限值或这类控制手段无法实施时，应使用呼吸

保护装置，如：长管面具、防毒面具等（相关文件参见附录A）。

5.5 人员培训

暴露于焊接及切割作业危险的人员应接受使用防护服和设备的培训。

6 通风

6.1 充分通风

为了保证作业人员在无害的呼吸氛围内工作，所有焊接、切割、钎焊及有关操作应在足够的通风条

件下（包括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进行。

6.2 防止烟气流

应采取措施避免作业人员直接呼吸到焊接操作所产生的烟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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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通风的实施

为了确保车间空气中焊接烟尘的污染程度低于 GBZ/T 300.1的规定值，可根据需要采用各种通风手

段（如自然通风、机械通风等）。

使用的除尘设备应满足 GB/T 43917.1相关要求。

6.4 特别通风要求

6.4.1 法规规定的低允限材料

当焊接、钎焊、切割等操作中含有挥发的对人体有害的低允限材料时，如锑、砷、钡、铍、镉、铬、

钴、铜、铅、锰、汞、镍、臭氧、硒、银、钒等，需要采取特别的通风防护。

6.4.2 氟化物

在密闭空间中，当焊接或切割操作涉及到钎剂、涂层，或其他含氟化物的材料时，应提供机械通风

或呼吸保护系统。

如果焊接材料或母材中含有锌、铜时，防护要求同氟化物。

6.4.3 清洁剂

使用氯化碳氢化合物的脱脂或清洁操作时应确保产生的蒸汽不会扩散到焊接、切割作业的气氛中。

6.4.4 切割

使用化学熔剂或铁粉的氧气切割、气体保护电弧切割或等离子切割时应使用局部机械通风或其他方

法去除产生的烟雾。

6.4.5 钎焊

应使用机械通风清除某些钎焊操作中可能产生的所有爆炸性或有毒气体。

6.4.6 石棉

在覆盖有石棉材料的表面上进行焊接或切割应遵循相关安全要求。

7 消防措施

7.1 防火职责

应明确焊接操作人员、监督人员及管理人员的防火职责，并建立切实可行的安全防火管理制度。

7.2 指定的操作区域

焊接及切割应在为减少火灾隐患而设计、建造（或特殊指定）的区域内进行。因特殊原因需要在非

指定的区域内进行焊接或切割操作时，应经检查、核准。

7.3 放有易燃物区域的动火作业条件

焊接或切割作业只能在无火灾隐患的条件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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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转移工件

有条件时，首先要将工件移至指定的安全区进行焊接或切割作业。

7.3.2 转移火源

工件不可移动时，应将火灾隐患周围所有可移动的物体移至安全位置。

7.3.3 工件及火源无法转移

工件及火源都无法转移时，要采取措施限制火源以免发生火灾，如：

——易燃地板要清扫干净，并以撒水、铺盖湿沙、金属薄板或类似物品的方法加以保护；

——地板上的所有开口或裂缝应覆盖或封好，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以防止地板下面的易燃物与可能

由开口处落下的火花接触，对墙壁上的裂缝或开口、敝开或损坏的门、窗亦要采取类似的措

施。

7.4 灭火

7.4.1 灭火器及喷水器

在进行焊接及切割操作的地方应配置足够的灭火设备，其配置取决于现场易燃物品的性质和数量，

可以是水池、沙箱、水龙带、消防栓或手提灭火器。在有喷水器的地方，在焊接或切割过程中，喷水器

应处于可使用状态。如果焊接地点距自动喷水头很近，可根据需要用不可燃的薄材或潮湿的棉布将喷头

临时遮蔽，而且这种临时遮蔽要便于迅速拆除。

7.4.2 火灾警戒人员的设置

在下列焊接或切割的作业点及可能引发火灾的地点，应设置火灾警戒人员：

a) 靠近易燃物之处：建筑结构或材料中的易燃物距作业点 10 m 半径范围内。

b) 开口：在墙壁或地板有开口的 10 m 半径范围内（包括墙壁或地板内的隐蔽空间）放有外露的

易燃物。

c) 金属墙壁和管道：靠近金属间壁、墙壁、天花板、屋顶或接触管道的另一侧易受传热或辐射

而引燃的易燃物。

d) 船上作业：在油箱、甲板、顶架和舱壁进行船上作业时，焊接时透过的火花、热传导可能导

致隔壁舱室起火。

7.4.3 火灾警戒职责

火灾警戒人员应经必要的消防训练，并熟知消防紧急处理程序。

火灾警戒人员的职责是监视作业区域内的火灾情况以及在焊接或切割完成后检查并消灭可能存在

的残火。

火灾警戒人员可以同时承担其他职责，但不得对其火灾警戒任务有干扰。

7.5 装有易燃物容器的焊接或切割

当焊接或切割装有易燃物的容器时，应采取特殊的安全措施并经严格检查批准方可作业，否则严禁

实施作业。

8 有限空间内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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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空间内作业时要求采取特殊的措施。

注：有限空间是指一种相对狭窄或受限制的空间，诸如箱体、锅炉、容器、舱室等等。“有限”意味着由于结构、

尺寸、形状而导致恶劣的通风条件。

8.1 有限空间内的通风

除了正常的通风要求之外，有限空间内的通风还应防止可燃混合气的聚集及大气中富氧。

8.1.1 人员的进入

有限空间内在未进行良好的通风之前禁止人员进入。如要进入，应佩戴合适的供气呼吸设备并由戴

有类似设备的他人监护。

必要时在进入之前，对有限空间要进行毒气、可燃气、有害气、氧量等的测试，确认无害后方可进

入。

8.1.2 邻近的人员

有限空间内适宜的通风不仅应确保焊工或切割工自身的安全，还要确保区域内所有人员的安全。

8.1.3 使用的空气

通风所使用的空气，其数量和质量应保证有限空间内的有害物质污染浓度低于规定值。

供给呼吸器或呼吸设备的压缩空气应满足正常的呼吸要求。

呼吸器的压缩空气管应是专用管线，不得与其他管路相连接。

除了空气之外，氧气、其他气体或混合气不得用于通风。

在对生命和健康有直接危害的区域内实施焊接、切割或相关工艺作业时，应采用强制通风、供气呼

吸设备或其他合适的方式。

8.2 使用设备的安置

8.2.1 气瓶及焊接电源

在有限空间内实施焊接及切割时，气瓶及焊接电源应放置在有限空间的外面。

8.2.2 通风管

用于焊接、切割或相关工艺局部抽气通风的管道应由不可燃材料制成。这些管道应根据需要进行定

期检查以保证其功能稳定，其内表面不得有可燃残留物。

8.3 相邻区域

在有限空间邻近处实施焊接或切割而使得有限空间内存在危险时，应使邻近的人员知道有限空间内

的危险后果，在缺乏必要的保护措施条件下严禁进入这样的有限空间。

8.4 紧急信号

当作业人员从人孔或其他开口处进入有限空间时，应具备向外部人员发出救援信号的手段。

8.5 有限空间的监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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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空间内作业时，如存在着严重危害生命安全的气体，有限空间外面应设置监护人员。

监护人员应具有在紧急状态下迅速救出或保护里面作业人员的救护措施，具备实施救援行动的能力。

他们应随时监护里面作业人员的状态并与他们保持联络，备好救护设备。

8.6 钎焊炉

8.6.1 生命保障

如果需要人员进入钎焊炉或邻近区域，应遵守第8.1条的规定。

8.6.2 火灾和爆炸

如果钎焊炉利用可燃气体作为内部气氛，或通过燃烧可燃气体产生内部气氛，应按照程序确保炉内

不产生可燃气体与空气的爆炸性混合物。

8.6.3 通风

钎焊炉内的气体应排放到不会使人员面临危险的地方。

9 公共展览及演示

在公共场所进行焊接、切割操作的展览、演示时，除了保障操作者的人身安全之外，还应保证观众

免受焊接烟气、弧光、火花、电击、辐射等伤害。

现场材料和设备的位置应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不会影响人员疏散。

焊接、切割演示时用的气瓶的重量或压力应不超过其最大允许量的一半。

软管、电缆和导管的位置应避免人员绊倒的危险。

激光及激光-电弧复合焊接、激光切割展示的安全管理应符合GB/T 7247.3的要求。

10 警告标志

在焊接及切割作业所产生的烟尘、气体、弧光、火花、电击、热、辐射、含镉钎料、氟化物及噪声

可能导致危害的地方，应通过使用适当的警告标志使人们对这些危害有清楚的了解。

11 氧燃气焊接及切割安全

11.1 一般要求

11.1.1 与燃气接触的部件

所有与燃气接触的部件应符合GB/T 40371要求。

11.1.2 氧气与可燃物的隔离

氧气瓶、气瓶阀、接头、减压器、软管及设备应与油、润滑脂及其他可燃物或爆炸物相隔离。严禁

用沾有油污的手或带有油迹的手套去触碰氧气瓶或氧气设备。

氧气通路内应无铁屑或铁锈等金属粉、粒，气焊设备组装和使用之前应进行清洁处理。

11.1.3 密封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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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燃气焊接设备的气密性应符合GB/T 40337要求，气路系统各部件（如焊割炬、安全装置、软管及

其组件、减压器、压力表、气瓶或供气管路出口等）在形成完整连接后，应进行密封性检查，应无气体

泄漏现象。

检验气路连接处密封性时，严禁使用明火。

11.1.4 氧气的禁止使用

严禁用氧气代替压缩空气使用。氧气严禁用于气动工具、油预热炉、启动内燃机、吹通管路、衣服

及工件的除尘，为通风而加压或类似的应用。氧气喷流严禁喷至带油的表面、带油脂的衣服或进入燃油

或其他贮罐内。

11.1.5 氧气设备

用于氧气的气瓶、设备、管线或仪器严禁用于其他气体。

11.1.6 气体混合的附件

未经许可，禁止装设可能使空气或氧气与可燃气体在燃烧前（不包括燃烧室或焊炬内）相混合的装

置或附件。

11.1.7 氢系统

切割过程中，需要使用氢系统时（包括制氢、用氢）应满足GB/T 29729要求。

使用氢气或氢氧混合气进行气焊、切割及相关工艺作业时，应至少配置两个阻火安全装置，应至少

配置一个水封阻火器。

11.2 焊炬及割炬

使用的焊炬和割炬应符合 JB/T 7947、JB/T 10248-2013和 GB/T 43322的要求。

使用焊炬、割炬时，应遵守制造商关于焊、割炬点火、调节及熄火的程序规定。点火之前，操作者

应检查焊、割炬的气路是否通畅、射吸能力、气密性等。

点火时应使用摩擦打火机、固定的点火器或其他适宜的火种。焊割炬不应指向人员或可燃物。

11.3 软管及软管接头

用于焊接与切割输送气体的软管，如氧气软管和乙炔软管，其结构、尺寸、工作压力、机械性能、

颜色应符合 GB/T 2550的要求。

软管连接应符合 GB/T 41861的要求。

禁止使用泄漏、烧坏、磨损、老化或有其他缺陷的软管。

11.4 减压器

只有经过检验合格的减压器才允许使用。减压器的使用应严格遵守 GB/T 20262的有关规定。

减压器只能用于设计规定的气体及压力。

减压器的连接螺纹及接头应保证减压器安装在气瓶阀或软管上之后连接良好、无任何泄漏。

减压器在气瓶上应安装合理、牢固；釆用螺纹连接时，应拧足五个螺扣以上; 采用专门的夹具压紧

时，装卡应平整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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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气瓶上拆卸减压器之前，应将气瓶阀关闭并将减压器内的剩余气体释放干净。同时使用两种气体

进行焊接或切割时，不同气瓶减压器的出口端都应装上各自的单向阀，以防止气流相互倒灌。

当减压器需要修理时，维修工作应由经劳动、计量部门考核认可的专业人员完成。

11.5 气瓶

所有用于焊接与切割的气瓶都应按有关标准及规程（参见附录 B）制造、管理、维护并使用。

使用中的气瓶应进行定期检查，使用期满或送检未合格的气瓶禁止继续使用。

11.5.1 气瓶的充气

气瓶的充气应按规定程序由专业部门承担，其他人不得向气瓶内充气。除气体供应者以外，其他人

不得在一个气瓶内混合气体或从一个气瓶向另一个气瓶倒气。

11.5.2 气瓶的标志

为了便于识别气瓶内的气体成分，气瓶应按 GB/T 7144规定做明显标志。其标识应清晰、不易去除。

标识模糊不清的气瓶禁止使用。

11.5.3 气瓶的储存

气瓶应储存在不会遭受物理损坏或使气瓶内储存物的温度超过 40℃的地方。

气瓶应储放在远离电梯、楼梯或过道，不会被经过或倾倒的物体碰翻或损坏的指定地点。在储存时，

气瓶应稳固以免翻倒。

气瓶在储存时应与可燃物、易燃液体隔离，并且远离容易引燃的材料（诸如木材、纸张、包装材料、

油脂等）至少 6m以上，或用至少 1.6m高的可阻燃半小时以上的隔板隔离。

11.5.4 气瓶在现场的安放、搬运及使用

气瓶在使用时应稳固竖立或装在专用车（架）或固定装置上。

气瓶不得置于受阳光暴晒、热源辐射及可能受到电击的地方。气瓶应距离实际 焊接或切割作业点

足够远（一般为 5m以上），以免接触火花、热渣或火焰，否则应提供耐火屏障。

气瓶不得置于可能使其本身成为电路一部分的区域。避免与电动机车轨道、无轨电车电线等接触。

气瓶应远离散热器、管路系统、电路排线等，及可能供接地（如电焊机）的物体。禁止用电极敲击气瓶，

在气瓶上引弧。

搬运气瓶时，应注意：

——关紧气瓶阀，而且不得提拉气瓶上的阀门保护帽；

——用吊车、起重机运送气瓶时，应使用吊架或合适的台架，不得使用吊钩、钢索或电磁吸盘；

——避免可能损伤瓶体、瓶阀或安全装置的剧烈碰撞。

气瓶不得作为滚动支架或支撑重物的托架。

气瓶应配置手轮或专用扳手启闭瓶阀。气瓶在使用后不得放空，应留有不小于 98~196kPa表压的余

气。

当气瓶冻住时，不得在阀门或阀门保护帽下面用撬杠撬动气瓶松动。应使用 40°C以下的温水解

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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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气瓶的开启

11.5.5.1 气瓶阀的清理

将减压器接到气瓶阀门之前，阀门出口处首先应用无油污的清洁布擦拭干净，然后快速打开阀门并

立即关闭以便清除阀门上的灰尘或可能进入减压器的脏物。

清理阀门时操作者应站在排出口的侧面，不得站在其前面。不得在其他焊接作业点、存在火花、火

焰（或可能引燃）的地点附近清理气瓶阀。

11.5.5.2 开启氧气瓶的特殊程序

减压器安装在氧气瓶上之后，应进行以下操作：

a) 首先调节螺杆并打开顺流管路，排放减压器的气体。

b) 其次，调节螺杆并缓慢打开气瓶阀，以便在打开阀门前使减压器气瓶压力表的指针始终慢慢

地向上移动。打开气瓶阀时，应站在瓶阀气体排出方向的侧面而不要站在其前面。

c) 当压力表指针达到最高值后，阀门应完全打开以防气体沿阀杆泄漏。

11.5.5.3 乙炔气瓶的开启

开启乙炔气瓶的瓶阀时应缓慢，严禁开至超过 1.5圈，一般只开至 3/4圈以内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

速关闭气瓶。

11.5.5.4 使用的工具

配有手轮的气瓶阀门不得用榔头或扳手开启。

未配有手轮的气瓶，使用过程中应在阀柄上备有把手、手柄或专用扳手，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迅

速关闭气路。在多个气瓶组装使用时，至少要备有一把这样的扳手以备急用。

11.5.6 其他

气瓶在使用时，其上端禁止放置物品，以免损坏安全装置或妨碍阀门的迅速关闭。使用结束后，气

瓶阀应关紧。

11.5.7 气瓶的故障处理

11.5.7.1 泄漏

如果发现燃气气瓶的瓶阀周围有泄漏，应关闭气瓶阀拧紧密封螺帽。

当气瓶泄漏无法阻止时，应将燃气瓶移至室外，远离所有起火源，并做相应的警告通知。缓缓打开

气瓶阀，逐渐释放内存的气体。

有缺陷的气瓶或瓶阀应做适宜标识，并送专业部门修理，经检验合格后方可重新使用。

11.5.7.2 火灾

气瓶泄漏导致的起火可通过关闭瓶阀，采用水、湿布、灭火器等手段予以熄灭。

在气瓶起火无法通过上述手段熄灭的情况下，应将该区域做疏散，并用大量水流浇湿气瓶，使其保

持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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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汇流排的安装与操作

在气体用量集中的场合可以采用汇流排供气。汇流排的设计、安装应符合 GB 50031的要求。汇流

排系统应合理地设置回火保险器、气阀、逆止阀、减压器、滤清器、事故排放管等。安装在汇流排系统

的这些部件均应经过单件或组合件的检验认可，并证明符合汇流排系统的安全要求。

气瓶汇流排的安装应在对其结构和使用熟悉的人员监督下进行。

乙炔气瓶和液化气气瓶应在直立位置上汇流。与汇流排连接并供气的气瓶,其瓶内的压力应基本相

等。

12 电弧焊接及切割安全

12.1 一般要求

12.1.1 弧焊设备

根据工作情况选择弧焊设备时，应考虑到焊接的各方面安全因素。进行电弧焊接与切割时所使用的

设备应符合相应的焊接设备标准规定（参见附录C），还应满足GB/T 15579.1的安全要求。

12.1.2 操作者

被指定操作弧焊与切割设备的人员应在这些设备的维护及操作方面经适宜的培训及考核，其工作能

力应得到必要的认可。

12.1.3 操作程序

每台（套）弧焊设备的操作程序应完备。

12.2 弧焊设备的安装

弧焊设备的安装应符合 GB/T 25295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12.2.1 设备的工作环境与其技术说明书规定相符，安放在通风、干燥、无碰撞或无剧烈震动、无高温、

无易燃品存在的地方。

12.2.2 在特殊环境条件下（如：室外的雨雪中；温度、湿度、气压超出正常范围或具有腐蚀、爆炸危

险的环境），应对设备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以保证其正常的工作性能。

12.2.3 当特殊工艺需要高于规定的空载电压值时，应对设备提供相应的绝缘方法（如：采用空载自动

断电保护装置）或其他措施。

12.2.4 弧焊设备外露的带电部分应设置完好的保护，以防人员或金属物体（如：货车、起重机吊钩等）

与之相接触。

12.3 接地

焊机应以正确的方法接地（或接零）。接地（或接零）装置应连接良好，永久性的接地（或接零）

应做定期检查。

禁止使用氧气、乙快等易燃易爆气体管道作为接地装置。

在有接地（或接零）装置的焊件上进行弧焊操作，或焊接与大地密切连接的焊件（如：管道、房屋

的金属支架等）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焊机和工件的双重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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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焊接回路

12.4.1 构成焊接回路的焊接电缆应适合于焊接的实际操作条件。

12.4.2 构成焊接回路的电缆外皮应完整、绝缘良好（绝缘电阻大于 1M）。用于高频、高压振荡器设

备的电缆，应具有相应的绝缘性能。

12.4.3 焊机的电缆应使用整根导线，尽量不带连接接头。需要接长导线时，接头处要连接牢固、绝缘

良好。

12.4.4 构成焊接回路的电缆禁止搭在气瓶等易燃品上，禁止与油脂等易燃物质接触。在经过通道、马

路时，应采取保护措施（如：使用保护套）。

12.4.5 能导电的物体（如：管道、轨道、金属支架、暖气设备等）不得用做焊接回路的永久部分。但

在建造、延长或维修时可以考虑作为临时使用，其前提是应经检查确认所有接头处的电气连接良好，任

何部位不会出现火花或过热。此外, 应采取特殊措施以防事故的发生。锁链、钢丝绳、起重机、卷扬机

或升降机不得用来传输焊接电流。

12.5 操作

12.5.1 安全操作规程

指定操作或维修弧焊设备的作业人员应了解、掌握并遵守有关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及作业标准。此外，

还应熟知本文件的有关安全要求（诸如：人员防护、通风、防火等内容）。

12.5.2 连线的检查

完成焊机的接线之后，在开始操作设备之前应检查一下每个安装的接头以确认其连接良好。其内容

包括：

——线路连接正确合理，接地应符合规定要求；

——磁性工件夹爪在其接触面上不得有附着的金属颗粒及飞溅物；

——盘卷的焊接电缆在使用之前应展开以免过热及绝缘损坏；

——需要交替使用不同长度电缆时应配备绝缘接头，以确保不需要时无用的长度可被断开。

12.5.3 泄漏

不得有影响焊工安全的任何冷却水、保护气或机油的泄漏。

12.5.4 工作中止

当焊接工作中止时（如工间休息），应关闭设备或焊机的输出端或者切断电源。

12.5.5 移动焊机

需要移动焊机时，应首先切断其输入端的电源。

12.5.6 不使用的设备

金属焊条和碳极在不用时应从焊钳上取下以消除人员或导电物体的触电危险。焊钳在不使用时应置

于与人员、导电体、易燃物体或压缩空气瓶接触不到的地方。半自动焊机的焊枪在不使用时亦必妥善放

置以免使枪体开关意外启动。

12.5.7 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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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电气危险的条件下进行电弧焊接或切割时，操作人员应注意遵守下述原则：

12.5.7.1 带电金属部件

禁止焊条或焊钳上带电金属部件与身体相接触。

12.5.7.2 绝缘

焊工应用干燥的绝缘材料保护自己免除与工件或地面可能产生的电接触。在坐位或俯位工作时，应

采用绝缘方法防止与导电体的大面积接触。

12.5.7.3 手套

要求使用状态良好的、足够干燥的手套。

12.5.7.4 焊钳和焊枪

焊钳应具备良好的绝缘性能和隔热性能，并且维修正常。如果枪体漏水或渗水会严重威胁焊工安全

时，禁止使用水冷式焊枪。

12.5.7.5 水浸

焊钳不得在水中浸透冷却。

12.5.7.6 更换电极

更换电极或喷嘴时，应关闭焊机的输出端。

12.5.7.7 其他禁止的行为

焊工不得将焊接电缆缠绕在身上。

12.6 维护

所有的弧焊设备应随时维护，保持在安全的工作状态。当设备存在缺陷或安全危害时应中止使用，

直到其安全性得到保证为止。修理应由认可的人员进行。

12.6.1 焊接设备

焊接设备应保持良好的机械及电气状态。整流器应保持清洁。

12.6.1.1 检查

为了避免可能影响通风、绝缘的灰尘和纤维物积聚，对焊机应经常检查、清理。电气绕组的通风口

也要做类似的检查和清理。发电机的燃料系统应进行检查，防止可能引起生锈的漏水和积水。旋转和活

动部件应保持适当的维护和润滑。

12.6.1.2 露天设备

为了防止恶劣气候的影响，露天使用的焊接设备应予以保护。保护罩不得妨碍其散热通风。

12.6.1.3 维修或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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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要对设备进行维修或改装时，应确保设备的修改或补充不会因设备电气或机械额定值的变化而

降低其安全性能。

12.6.2 潮湿的焊接设备

已经受潮的焊接设备在使用前应彻底干燥并经适当试验。设备不使用时应贮存在清洁干燥的地方。

12.6.3 焊接电缆

焊接电缆应经常进行检查。损坏的电缆应及时更换或修复，更换或修复后的电缆应具备合适的强度、

绝缘性能、导电性能和密封性能。电缆的长度可根据实际需要连接，其连接方法应具备合适的绝缘性能。

12.6.4 压缩气体

在弧焊作业中，用于保护的压缩气体应参照第 11章的相应条款管理和使用。

13 电阻焊安全

13.1 一般要求

13.1.1 电阻焊设备

电阻焊设备操作时，应考虑焊接各方面的安全因素。电阻焊所使用的设备应符合相应的焊接设备标

准规定（参见附录 C）及 GB 15578标准的安全要求。

13.1.2 操作者

被指定操作电阻焊设备的人员应在相关设备的维护及操作方面经培训及考核，其工作能力应得到必

要的认可。

13.1.3 操作程序

每台（套）电阻焊设备的操作程序应完备。

13.2 电阻焊设备的安装

电阻焊设备的安装应在专业技术人员的监督指导下进行，并符合 GB/T 25295标准规定。

13.3 保护装置

13.3.1 启动控制装置

所有电阻焊设备上的启动控制装置（诸如：按钮、脚踏开关、回缩弹簧及手提枪体上的双道开关等）

应妥善安置或保护，以免误启动。

13.3.2 固定式设备的保护措施

13.3.2.1 有关部件

所有与电阻焊设备有关的链、齿轮、操作连杆及皮带都应按规定要求妥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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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2 单点及多点焊机

在单点或多点焊机操作过程中，当操作者的手需要经过操作区域而可能受到伤害时，应有效地采用

下述某种措施进行保护。这些措施包括（但不局限于）：

——机械保护式挡板、挡块；

——双手控制方法；

——弹键；

——限位传感装置；

——任何当操作者的手处于操作点下面时防止压头动作的类似装置或机构。

13.3.3 便携式设备的保护措施

13.3.3.1 支撑系统

所有悬挂的便携焊枪设备（不包括焊枪组件）应配备支撑系统。这种支撑系统应具备失效保护性能，

即当个别支撑部件损坏时，仍可支撑全部载荷。

13.3.3.2 活动夹头

活动夹头的结构应保证操作者在作业时，其手指不存在被剪切的危险，否则应提供保护措施。如果

无法取得合适的保护方式，可以使用双柄，即每只手柄上带有安装在适当位置上的一或两个操作开关。

这些手柄及操作开关与剪切点或冲压点保持足够的距离，以便消除手在控制过程中进入剪切点或冲压点

的可能。

13.4 电气安全

13.4.1 电压

所有固定式或便携式电阻焊设备的外部焊接控制电路应工作在规定的电压条件下。

13.4.2 电容储能焊设备

高压贮能电阻焊的电阻焊设备及其控制面板应配置合适的绝缘及完整的外壳保护。外壳的所有拉门

应配有合适的联锁装置。这种联锁装置应保证当拉门打开时可有效地断开电源并使所有电容短路。

除此之外，还可考虑安装某种手动开关或合适的限位装置作为确保所有电容完全放电的补充安全措

施。

13.4.3 逆变焊接设备

在维修中频直流(MFDC)电阻焊接控制和高频直流(HFDC)电阻焊接控制器时，维修人员不得依赖滤波

器电容器损耗装置的存在，并应始终使用安全方法确认电容器已消散。

采用MFDC电阻焊接控制器和 HFDC电阻焊接控制器的机器可以包含大型过滤器电容器，该电容器

可以储存危险的能量。这些控制器应符合相应工业机械电气标准的要求。MFDC和 HFDC控制装置应包

含一种确定过滤器电容器状况的方法，如绝缘测试点。还应使用适当的预防性标签来告知这种电压危险。

13.4.4 扣锁和联锁

13.4.4.1 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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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焊机的所有拉门、检修面板及靠近地面的控制面板应保持锁定或联锁状态以防止无关人员接近

设备的带电部分。

13.4.4.2 远距离设置的控制面板

置于高台或单独房间内的控制面板应锁定、联锁住或者是用挡板保护并予以标明。当设备停止使用

时，面板应关闭。

13.4.5 火花保护

应提供合适的保护措施防止飞溅的火花产生危险，如：安装屏板、佩带防护眼镜。由于电阻焊操作

不同，每种方法应做单独考虑。

使用闪光焊设备时，应提供由耐火材料制成的闪光屏蔽并应采取适当的防火措施。

13.4.6 急停按钮

在具备下述特点的电阻焊设备上，应考虑设置一个或多个安全急停按钮：

——需要 3s 或 3s 以上时间完成一个停止动作。

——撤除保护时，具有危险的机械动作。

急停按钮的安装和使用不得对人员产生附加的危害。

13.4.7 接地

电阻焊机的接地要求应符合 GB 15578的有关规定。

13.5 维修

电阻焊设备应由专人做定期检查和维护。任何影响设备安全性的故障应及时报告给安全监督人员。

14 电子束焊接及切割安全

14.1 一般要求

14.1.1 电子束焊接设备

根据工作情况选择电子束焊接设备时，应考虑焊接的各方面安全因素。

14.1.2 操作者

被指定操作电子束焊接设备的人员应在相关设备的维护及操作方面经适宜的培训及考核，其工作能

力应得到必要的认可。

14.1.3 操作程序

每台（套）电子束焊接设备的操作程序应完备。

14.2 潜在的危害

电子束焊接引发的下述危害应予以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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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电击

设备上应放置合适的警告标志。

电子束设备上的所有门、使用面板应适当固定以免突然或意外启动。所有高压导体应完整地用固定

好的接地导电障碍物包围。运行电子束枪及高压电源之前，应使用接地探头。

14.2.2 烟气

对中真空及非真空工艺，应提供正向通风抽气和过滤。高真空电子束焊接过程中，清理真空腔室里

面时应特别注意保持溶剂及清洗液的蒸汽浓度低于有害程度。

焊接任何不熟悉的材料或使用任何不熟悉的清洗液之前，应确认是否存在危险。

14.2.3 X 射线

为了消除或减少 X射线至无害程度，对电子束设备要进行适当保护。对辐射保护的任何改动应由设

备制造厂或专业技术人员完成。修改完成后应由制造厂或专业技术人员做辐射检查。

14.2.4 眩光

用于观察窗上的涂铅玻璃应提供足够的射线防护效果。为了减低眩光使之达到舒适的观察效果，应

选择合适的滤镜片。

14.2.5 真空

电子束焊接人员应了解和掌握使用真空系统工作所要求的安全事项。

15 激光及激光-电弧复合焊接与切割安全

15.1 一般要求

进行激光及激光-电弧复合焊接与切割操作时，应满足GB/T 7247.14的要求。

15.2 激光焊接与切割设备

激光-电弧复合焊接、激光焊接与切割设备应满足GB/T 7247.1的要求。设备的安装应满足GB/T

18490.1的要求。

手持激光焊接设备应满足GB/T 18490.2的要求。

激光器和激光系统的制造商应提供设备的安全操作说明。

15.3 激光-电弧复合焊接

激光-电弧复合焊接设备应满足GB/T 7247.1的要求，设备的安装应满足GB/T 18490.1的要求。

进行激光-电弧复合焊接操作时，应同时满足本章规定的激光焊接要求以及第12章规定的电弧焊接

要求。

15.4 人员

人员包括可能在激光及其发射光束附近的人员，例如操作人员、技术人员、工程师、维护人员、服

务人员、操作人员以及在超过1级的激光辐射下工作或可能暴露在激光辐射下的任何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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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依据激光产品在操作、维护或服务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激光辐射的危害等级确定相应的受培训人

员及培训内容。确保使用者了解潜在的危害和安全措施。

15.5 目视监视

操作人员应确保对安全使用条件下的目视监视，并在设备故障或其他不安全使用条件下终止激光发

射。

15.6 激光防护

15.6.1 激光防护罩

应配备满足GB/T 7247.4中要求的激光防护罩，每个激光产品应装有防护罩以防止人员接触超过1

类 AEL的激光辐射（包括漂移激光辐射），除非因执行产品的功能需要时才可接触激光辐射。

注：激光产品的分类是基于防止人员接触相当于4类的能量水平（例如激光加工设备）；防护罩在合理可预见的单

一故障条件下，不需人员干预就应承受激光照射。

15.6.2 激光防护镜

对于激光及手持激光焊接与切割，应配备激光防护镜，护目镜的选用应符合GB 30863的要求。

15.6.3 其他防护

对于3B级和4级激光器和激光系统，应考虑配备适合防护激光辐射的衣服和手套。

手持式4级激光器（例如在除漆、打标、焊接中）可能会增加操作员手部皮肤严重受伤的风险，建

议使用防护手套以提供保护。

15.7 设备维修

设备维修人员应为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

15.8 激光安全标识

应在激光控制区设置警告标签及激光辐射安全标识。

16 钎焊安全

16.1 一般要求

在进行钎焊操作时，应防范易燃、腐蚀性物质、烧伤、钎剂和钎料、气体和烟雾、以及设备维护带

来的安全隐患。

16.2 易燃性物质和腐蚀性物质

16.2.1 在装配及储存过程中，操作人员应将含酒精或含酒精流动溶液的容器与明火和热源隔离。

16.2.2 钎剂和钎料应按照酸性材料的规范规定进行储存、运输和处理。

16.2.3 操作人员在运输、搬运和使用钎剂和钎料时，应穿戴适当的护目镜、面罩和防护服。

16.2.4 使用钎剂和钎料前应该了解相应的易燃、腐蚀物质安全性能数据。

16.2.5 在引入经常用作气氛的可燃气体（包括燃料气体、氢气和解离氨）之前，应按第 6 章要求使用

安全程序清除钎焊炉中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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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操作要求

16.3.1 标记热材料

操作人员应在所有组件、工具和表面的高温状态上按第10章要求标注适当的标志。

16.3.2 浸渍钎焊

浸渍钎焊时，浸入熔盐浴中的工件和装置应完全干燥。

16.3.3 铝

操作人员在处理铝时应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过热的工件造成严重烫伤。

16.3.4 氢

操作人员在使用氢气作为燃料气体时应注意，防止人员烧伤。

16.3.5 钎剂和钎料

16.3.5.1 操作人员应从钎焊填充金属（钎料）、软钎料和钎剂的工作区域清除所有食品和饮料。

16.3.5.2 在处理软钎料、硬钎料、钎剂或基材时，应避免手、脸、鼻子或嘴之间的随意接触。可能情

况下应戴手套。

16.3.5.3 在使用前应了解钎料和钎剂的安全性能数据。

16.4 气体和烟尘

操作人员在钎焊过程中应使用足够的通风设备。非真空炉在钎焊后取出工件之前应进行清理，以清

除有害烟雾。

16.5 设备维护

16.5.1 清洁

操作人员在使用包括自来水等任何溶剂清洗工件时，应佩戴适当的眼睛、面部和身体保护装置。

应佩戴手套，以防止清洗剂中产生的酸性或腐蚀性残留物造成的伤害，以及可能附着接头和母材上

擦掉的金属。

操作人员应按照规定程序处理所有清洁溶液。

16.5.2 去除镁的堆积

应定期清除钎焊炉中积聚的镁。应使用防护服（如防火外套、裤子和手套）以及足够的通风或呼吸

器，以防止吸入刮擦操作过程中积累的镁和氧化镁粉尘。

应使用无火花工具刮除炉壁和其他内部部分的镁和氧化镁。定期将堆积的碎片放入金属箱中，以防

止意外火花点燃镁。

炉膛周围的区域应始终保持清洁。应提供几个砂桶和适当的灭火器来扑灭可能发生的镁火灾。在任

何情况下，都不得用水来扑灭镁火。不应独自一人进行镁的清除工作。如发生意外火灾，应始终安排人

员监控火情，并立即采取灭火措施。

17 摩擦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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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一般要求

17.1.1 摩擦焊设备

应确保摩擦焊机的备件和附件齐全，设备外观清洁无损坏，机器上的安全防护装置完好无缺以及设

备润滑良好。

夹具的防转块应锁紧。

17.1.2 人员

操作人员应熟悉机床操作顺序和性能，严禁超性能使用设备。

操作人员应经过培训、考试或考核合格后上岗。

17.2 危险防护

操作人员应佩戴防护眼镜、耳塞、防护手套、防护鞋等防护装备，以防噪音和飞溅物伤害。

禁止穿着松散的衣物、佩戴项链等易卷入设备的物品靠近摩擦焊机。

17.3 停机和维护

设备故障和维修应由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操作人员不得擅自拆解和修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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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有关安全及劳动保护的标准

GB 13495.1-2015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5630-1995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2626-2019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GB 30864-2014 呼吸防护 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GB 38451-2019 呼吸防护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逃生呼吸器

GB 42302-2022 呼吸防护 自吸过滤式逃生呼吸器

GB/T 16556-2007 自给开路式压缩空气呼吸器

GB/T 12801-2008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29512-2013 手部防护 防护手套的选择、使用和维护指南

GB/T 38306-2019 手部防护 防热伤害手套

GB 24541-2022 手部防护 机械危害防护手套

GB/T 17622-2008 带电作业用绝缘手套

GB 21148-2020 足部防护 安全鞋

GB 38452-2019 手部防护 电离辐射及放射性污染物防护手套

GB 38453-2019 防护服装 隔热服

GB 8965.2-2022 防护服装 焊接服

GB 8965.3-2022 防护服装 熔融金属飞溅防护服

GB/T 43917.1-2024 焊接烟尘捕集和分离设备 第1部分：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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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有关焊接与切割用气瓶的标准

GB 7512-2023 液化石油气瓶阀

GB/T 11638-2020 乙炔气瓶

GB/T 11640-2021 铝合金无缝气瓶

GB/T 12135-2016 气瓶检验机构技术条件

GB/T 12137-2015 气瓶气密性试验方法

GB/T 13004-2016 钢质无缝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GB/T 13075-2016 钢质焊接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GB/T 13076-2009 溶解乙炔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GB/T 13447-2008 无缝气瓶用钢坯

GB/T 13591-2009 溶解乙炔气瓶充装规定

GB/T 14193-2009 液化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GB/T 14194-2017 压缩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GB/T 15382-2021 气瓶阀通用技术要求

GB/T 15383-2011 气瓶阀出气口连接型式和尺寸

GB/T 15384-2011 气瓶型号命名方法

GB/T 16804-2011 气瓶警示标签

GB/T 20262-2006 焊接、切割及类似工艺用气瓶减压器安全规范

GB/T 24159-2022 焊接绝热气瓶

GB/T 34526-2017 混合气体气瓶充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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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有关焊接设备的标准

GB 15578-2008 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

GB 28736-2019 电焊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15579.5-2005 弧焊设备第5·部分:送丝装置

GB/T 10249-2010 电焊机型号编制方法

GB/T 13164-2003 埋弧焊机

GB/T 13165-2010 电弧焊机噪声测定方法

GB/T 14283-2008 点焊机器人 通用技术条件

GB/T 20723-2006 弧焊机器人 通用技术条件

GB/T 25298-2010 电阻焊机控制器 通用技术条件

GB/T 25305-2010 缝焊机

GB/T 25310-2010 固定式点、凸焊机

GB/T 25311-2010 固定式对焊机

GB/T 25443-2010 移动式点焊机

GB/T 5013.6-2008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6部分：电焊机电缆

GB/T 8118-2010 电弧焊机通用技术条件

JB/T 8323-2015 螺柱焊机

JB/T 8086-2015 摩擦焊机

JB/T 3946-1999 凸焊机电极平板槽子

JB/T 8748-1998 MIG/MAG弧焊机

JB/T 8747-1998 手工钨极惰性气体保护弧焊机(TIG焊机)技术条件

JB/T 7109-1993 等离子弧焊机

JB/T 6104-2017 热切割设备 摇臂仿形切割机

JB/T 7436-2017 热切割设备 小车式切割机

JB/T 7438-2017 热切割设备 空气等离子弧切割机

JB/T 12531-2015 圆管相贯线切割机

JB/T 5102-2011 坐标式切割

GB/T 15579.7-2023 弧焊设备 第7部分：焊炬（枪）

GB/T 43322-2023 气焊设备 空气焊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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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9448《焊接与切割安全》编制说明

（报批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3 年12 月28 号下达的《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要求>等49项

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中《GB 9448

焊接与切割安全（修订版）》国家标准修订任务（国标委发[2023]65号），

该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31689-Q-339。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委

托全国焊接及相关工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5）起草，项目周期为

16个月，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哈尔滨焊接研究所有限公司、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项目完

成时间2025年。

2、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及工作分工

龙伟民 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吕晓春 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哈尔滨焊接研究所有限公司

顾福明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工作分工：龙伟民主要负责工作方案制定、组织资料收集；吕晓春

主要负责产品调研、技术质量问题的解决以及标准条款编写等工作；顾福

明主要负责资料的收集、产品生产和使用情况的调研以及协助产品安全调

研等工作。

3、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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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下达后，按照项目任务书的要求，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哈尔滨焊接

研究所有限公司根据归口单位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单位的技术人员成立标

准起草工作组，研究和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方案，并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

管理办法开展各项工作。

起草阶段：按照全国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安排的研制计划，中国机

械总院集团哈尔滨焊接研究所有限公司组织骨干企业成立了起草工作组。

2024 年 1月起，中国机械总院集团哈尔滨焊接研究所有限公司根据全国

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作安排，组织骨干企业 成立了

起草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均为长期从事焊接、切割工作的技术和管理人员，

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标准化工作。工作组成立后，制

定了工作计划，明确了内部分工及进度要求，责任落实到人，进行调查研

究，并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初步确定了本文件涉及的主要内容。起草工作

组结合行业的实际情况和目前我国国内焊接安全标准要求，起草了《焊接

与切割安全》初稿。形成初稿后2024 年 3月 18 日、2024 年8 月12日，

全国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标准工作组以及有关部门、单位、团体先

后两次召开了强制性标准工作组研讨会和标委会内部的研讨会。按照会议

的研讨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焊接与切割安全》征求意见稿。

2024 年9月，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强制性标准推进会的要求，对标

准征求意见稿的相关材料进行调整，形成了上报的《焊接与切割安全》征

求意见稿及相关材料。

征求意见阶段：2024年10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于发出了“关于征

求《焊接与切割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并向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书面征求了意见，未收到后者意见反馈。同时秘书处

向全国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及有代表性的相关利益方定向发送

给60个单位征求意见，周期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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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8日，征求意见稿社会征求意见阶段结束，系统未收到意

见反馈；线下反馈情况整理汇总，发函60个单位，收到50个单位的回函共

计5家单位提出意见或建议6条；工信部科技司转达2家单位提出5条意见。

采纳9条，不采纳2条，详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2025年2月18日，根据“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征求意见

后收到的各方修改意见完成了送审稿。

审查阶段：根据回函意见，工作组于2025年2月18日整理出标准送审

稿及其编制说明。全国焊接及相关工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2025年3月26

日～28日在嘉兴市海盐县召开了标准审查会，出席标准审查会议的委员42

名，委员代表2名，共44名，占全部应出席委员47名的94%。会上组织标委

会全体到会委员和委员代表对本文件进行了审查，会议审查提出意见22条，

采纳22条。会上报批稿文本、会议纪要及相关报批材料获得一致通过。

报批阶段：工作组按照会议审查意见对标准送审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

整理和完善，于2025年3月11日，形成了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及其他附

件，并上报至全国焊接及相关工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5）。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1、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符合行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制定的目标，本着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

致性和规范性的原则来进行本文件的制定工作。

本文件起草过程中，主要结构组织按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

焊接与切割安全水平，既应满足生产需要、人员安全，也要考虑国内

生产的技术现状；还应对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这次对焊接

与切割安全标准修订编制的依据和原则：一是依据参考有关标准和法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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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二是考虑当前国内产品实际状况，三是参考美国标准相关的规定，使

我国焊接行业安全逐步达到我国安全保护标准的要求，缩小与国外标准和

法规要求的差距。

2、主要内容的确定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在实施焊接、切割操作过程中避免人身伤害及财产损

失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本文件适用于安全实施焊接和切割作业的操作、管理和监督。

本文件主要技术内容包括：规定了在实施焊接、气割操作过程中避

免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安全地编制原则实施焊

接、切割操作提供了依据。主要内容包括人员及工作区域的防护、通风、

消防措施、封闭空间内的安全要求、公共展览及演示、警告标志；主要工

艺涉及氧燃气焊接及切割安全、电弧焊接及切割安全、电阻焊安全、电子

束焊安全、激光及激光-电弧复合焊接与切割安全、钎焊安全要求等。

本文件与GB 9448—1999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依据产业发展实际水平和新型焊接与切割技术操作安全要求，增加

了对于焊接或切割作业的实施建立可控的安全管理体系方面的要求；

增加了对于现场管理及安全监督人员的要求；

增加了对于清洁剂、钎焊炉以及石棉材料的特别通风要求；

增加了对于公共演示展览的现场布置要求；

增加了氧燃气切割过程中对于氢系统使用的安全要求；

增加了激光焊接及切割、激光-电弧复合焊接安全要求；

增加了钎焊安全要求；

增加了摩擦焊安全要求。

3、解决的主要问题

焊接作为装备制造业中广泛应用的基础共性制造技术，几乎覆盖了国

民经济的各个工业领域，尤其在能源、航空航天、轨道交通、建筑、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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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等行业。焊接作为组装工序，通常被安置在制造流程的后期，对最

终的产品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故发挥着关键作用。焊接安全更是首先要

考虑的问题，因此本文件在所有焊接场合都得到应用。在特殊的作业条件

下，如密闭空间内的焊接、高空焊接作业等，则依据本文件规定了更为详

尽的焊接安全规程要求。

强制性国家标准GB 9448《焊接与切割安全》最初制定于1988年，

1999年进行了修订，2000年5月1日开始实施，已经实施21年之久。该标准

规定了在实施焊接、气割操作过程中避免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所必须遵循

的基本原则，为安全地实施焊接、切割操作提供了依据。标准分为2篇，

第一篇为通用规则，第二篇为专用规则，通用规则主要内容包括人员及工

作区域的防护、通风、消防措施、封闭空间内的安全要求、公共展览及演

示、警告标志；专用规则主要涉及氧燃气焊接及切割安全、电弧焊接及切

割安全、电阻焊安全和电子束焊安全。标准中引用了18项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具体技术内容涉及74项相关标准和法规。GB 9448规定的技术内容

没有覆盖近年来应用的新型焊接与切割技术，不符合焊接切割产业发展实

际水平和健康、安全、环保要求，需要提升。GB 9448引用的18项规范性

引用文件中，有14项文件进行了修订或整合修订，需要对已经修订的文件

进行确认。本次修订，增加了对于公共演示展览的现场布置要求、增加了

氧燃气切割过程中对于氢系统使用的安全要求、增加了激光焊接及切割、

激光-电弧复合焊接安全要求、增加了钎焊安全要求、增加了摩擦焊安全

要求。既保护人员的身体健康，同时也是为促进焊接行业技术进步，提高

生产安全、产品质量，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这将对于焊接行业进

一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长远的意义。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

制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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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现行标准协调配套方面，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通过引用、兼顾

的方式做到合理衔接。标准中引用了18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具体技术

内容涉及74项相关标准和法规。其中引用了5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包括：

GB 7247.1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GB 8965.2 防

护服装 焊接服、GB 15578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GB 15701焊接防护服、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GB 30863个体防护

装备 眼面部防护 激光防护镜。这些标准均是本文件的编制依据，并且部

分已更新。

其它所需的配套的推荐性标准还有：GB/T 3609.1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护 第1部分：焊接防护具、GB/T 3609.2 职业眼面部防护 焊接防

护 第2部分：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GB/T 5107 气焊设备 焊接、切割和

相关工艺设备用软管接头、GB/T 7144 气瓶颜色标志、GB/T 25295 电

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GB/T 29729 氢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GB/T

7247.3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3部分：激光显示与表演指南、GB/T 7247.4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4部分：激光防护屏、GB/T 15579.1 弧焊设备 第1部

分：焊接电源、GB/T 18490.1 机械安全 激光加工机 第1部分：通用安

全要求、GB/T 18490.2 机械安全 激光加工机 第2部分：手持式激光加

工机安全要求、GB/T 20262 焊接、切割及类似工艺用气瓶减压器安全规

范、GB/T 43322 气焊设备 空气焊炬、GB/T 43917.1 焊接烟尘捕集和

分离设备 第1部分：一般要求、GBZ/T 229.4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

分级第4部分：噪声、GBZ/T 300.1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1部分：

总则、JB/T 7947等压式焊炬、割炬，部分标准也已更新。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

析

与ANSI/AWS Z49.1-2021相比，增加了焊接或切割作业的实施建立可

控安全管理体系要求、现场管理及安全监督人员的要求、清洁剂和钎焊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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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石棉材料的特别通风要求、公共演示展览的现场布置要求、氧燃气切

割过程中氢系统使用的安全要求、激光焊接及切割安全要求、钎焊安全要

求、激光复合焊接/切割工艺安全要求、摩擦焊安全要求等技术条件，删

除或更新了已废止的标准，个别内容结合国内的实际应用条件做了必要补

充或调整。另外，本文件在修订过程中，第四章4.2.1条技术内容将增加

管理者应对焊接或切割作业的实施建立可控的安全管理体系方面的要求

（加芯赋码为一种手段），并针对该要求中关于电焊机设备加芯赋码进行

征求意见。本次修订后的标准技术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

渡期）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

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为了确保标准在不同行业能得到广泛应用，建议在本文件实施过程中

结合生产实际及特殊工况要求做特殊的考虑，建议本文件过渡期为发布之

后12个月实施。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以及

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依据等

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第八条 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全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国

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文件为焊接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产品面广，涉及人身健康和

生命财产安全，建议对外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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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自《焊接与切割安全》实施之日起废止原有强制性国家标准GB

9448-1999。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焊接作为装备制造业中广泛应用的基础共性制造技术，几乎覆盖了国

民经济的各个工业领域，尤其在能源、航空航天、轨道交通、建筑、桥梁、

钢结构等行业。焊接作为组装工序，通常被安置在制造流程的后期，对最

终的产品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焊接安全更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此本

文件在所有焊接场合都得到应用。在特殊的作业条件下，如密闭空间内的

焊接、高空焊接作业等，则依据本文件规定了更为详尽的焊接安全规程要

求。

本文件主要涉及以下的各类产品：

焊接和切割设备：电焊机，激光器，电子束设备，切割机具，焊钳，

钢瓶；

辅助设备：电缆，调节器，调压阀，工装，工具；

人员防护装置：面罩及护目镜，防护服及手套，呼吸保护装置如长管

面具、防毒面具等，灭火器及喷水器，防护标识等。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GB 9448 焊接与切割安全（修订版）》编制组

202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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